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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81 氣爆災後重建工作第 1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3 年 10月 03 日（星期五）15 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四維行政中心 10 樓第三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市長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中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二、災民安置小組報告。（如附件）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目前各機關於「高雄市81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

款專戶管理會核定計畫」管理平台所建置之資

料，仍有部分尚未更新及欄位內容不齊全，請

儘速補正。 

（二）本府一向尊重民眾選擇，無論民眾選擇國賠或

其他法律救濟途徑，本府均無意見。請法制局

提供法律服務，並告知相關注意事項，同時請

一併瞭解民眾尋求法律扶助基金會協助事項

及內容，俾更全盤瞭解民眾求償內容及方向。

另日前監察委員至高雄受理災民陳情，民眾反

映9月初即將國賠申請書送至本府，迄今未見

本府動作等相關問題，亦請法制局妥為說明。

至有關代位求償申請案件日益增加，致專案辦

公室人力不足乙節，請法制局儘速提出需求名

單，由人事處協助調請機關法制人員全力支

援。 

（三）感謝環保局以徒步方式，進行工程噪音影響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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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監測，監測結果請提供予民政局、社會局參

考瞭解。 

三、災區復建小組報告。（如附件）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民眾願意對重建工程品質提出疑慮，係提供本

府檢視及說明的良好契機。過去這2個月來，

災區復建小組不眠不休的努力，格外辛勞，日

前內政部進行重建工程品質查核，三多路一、

二標工程查核結果名列甲等，請加強對外說

明，並請新聞局藉由重建通訊週報讓外界週

知；同時請吳顧問宏謀、楊參事明州持續協助

督導，務必讓重建工程如期如質完成，俾接受

外界檢驗。 

（二）日前三信家商進行玻璃修繕時，曾發生工人墜

落意外事件。除重建工程本身外，針對災區周

邊修繕工程，請勞工局加強勞安檢查。另上、

下班（學）時段，亦請勞工局、工程品質查核

小組加強稽查管理，避免發生交通事故或類公

安之意外事件，以維護居民及學童通行安全。 

 

陸、主席指示事項 

今天是 81 石化氣爆災後重建工作第 14 次會議，過去 2個

月以來，非常感謝所有夥伴連日的辛勞及努力。針對重建

事務有以下幾點指示： 

一、目前各項重建工作持續穩定進行中，為讓行政作業更

有效率，及因應議會總質詢，爾後重建會議併每月 2

次區長亦參與的擴大市政會議共同召開，並以報告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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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提出，如有其他特殊、急迫原因，亦可於每週市

政會議提出。其中安置小組部分由社會局統整報告，

災區復建部分則由工務局統整報告，讓各位同仁瞭解

重建進度，各項計畫亦請相關主責機關積極辦理。 

二、有關石化氣爆代位求償申請部分，再次重申，本府尊

重所有民眾選擇國賠或代位求償，無論選擇何種方

式，都應該儘速依照相關程序辦理。代位求償主要目

的，係讓民眾得以儘快取得求償金，以恢復原有的生

活，免受長期訴訟之苦。請法制局就已申請之案件中

證件齊全者，儘速審議，同時和民眾確認求償金額無

異議者，應依程序發放。另由於部分受難家屬及民眾

對選擇代位求償或國賠仍不甚瞭解，請法制局不厭其

煩說明。 

三、本府民政局、工務局刻正辦理第 2 次房損鑑定，在鑑

定報告尚未完成前，法制局已研議配合延長代位求償

受理申請時間，該時間確定後，請新聞局協助發布訊

息，以顧及民眾權益。 

四、災區重建工程進度持續超前，已完成約 45%，非常感

謝工務團隊積極趕工。因社會大眾非常關注重建進

度，本府不會因為趕工而影響、降低工程品質，反而

更應將之變成示範工程。昨日內政部進行工程查核，

三多路一、二標工程查核成績甲等，特予肯定，其他

6 標工程亦應迎頭趕上，並請本府工程品質查核小組

協助。如察覺承攬廠商於工程施工時，有不盡理想、

不符合本府基本要求者，應隨時注意，並讓本人瞭解。 

五、重建工程已完成箱涵施作之處，刻正進行回填、拔樁

及人行道佈設民生管線（含電信、瓦斯、自來水、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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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…等）工程，因施工範圍鄰近民宅，請施工單位加

強注意防範對民眾的影響，並協調各民生管線進場施

工時間，避免一再挖埋影響居民通行安全，同時應加

強與里長、居民說明，不厭其煩解釋渠等疑慮，避免

影響工程進度。另請交通局、警察局與工程單位互相

配合，做好交通指揮管理及動線規劃。 

六、再次感謝所有工作夥伴日夜趕工的辛勞。重建工作第

15 次會議，將於 10月 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 分，

在本府四維行政中心 10 樓第三會議室，併擴大市政會

議共同召開，請準時與會。 

柒、散會：16 時 10 分 


